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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做好《就业促进法》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二○○七年九月

四日 劳社部发〔2007〕3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厅（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以下简

称《就业促进法》）已于2007年8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七十号主席

令予以公布，将于2008年1月1日起施行。为了贯彻实施好《

就业促进法》，依法全面推进就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充分认识《就业促进法》的重大意义，认真做好

贯彻实施工作 就业是民生之本、安国之策。我国劳动力供大

于求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新成长劳动力

就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的失业人员

再就业等问题相互叠加，就业压力巨大。扩大就业机会，提

高就业质量和水平，不仅是当前的一项重点工作，更是一项

长期的战略任务。《就业促进法》明确了就业工作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将扩大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目标，有利于推动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一部重要法律。《就业促进法》明确了政府在

促进就业工作中的重要职责，将行之有效的积极就业政策措

施制度化，使促进就业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法制化，有利

于解决我国就业工作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形成促进就

业的长效机制，是一部保障民生的重要法律。《就业促进法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劳动保障法律体系，有利于推动



我国的就业工作法治化、制度化，是就业工作依法行政的重

要保证。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把贯彻实施《就业促进法》作

为当前劳动保障工作的重要任务，从全局和政治的高度，充

分认识《就业促进法》的重要意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认真做好贯彻实施工作。 二、准确把握《就业促进法》内容

，广泛开展学习培训工作 《就业促进法》以扩大就业、市场

就业、公平就业和统筹就业为指导，明确了党中央、国务院

促进就业的基本方针，明确了劳动者权利义务、促进就业工

作协调机制，并对政策支持、公平就业、就业服务和管理、

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内容作

了法律规范。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组织系统工作人员认真学

习，准确把握《就业促进法》主要内容和精髓。要通过学习

和培训，进一步明确就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提高做好就业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步明确政府在

促进就业中的重要职责，加强对就业工作的领导；进一步明

确促进就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措施，不断提高就业水平；

进一步明确劳动保障部门在促进就业中的职能，推进就业工

作迈上法制化轨道。要制定本地区的学习和培训计划，通过

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举办知识竞赛以及讨论交流等形式，

有计划、分层次地组织好劳动保障机关、劳动保障监察机构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职业培训机构以及基层劳动保障工作

平台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确保学习培训的质量和效果。同

时，要积极协调本地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其他成员单位，配合

做好这些部门工作人员的学习培训工作。 三、切实加强《就

业促进法》的宣传普及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